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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份执法检查情况

1、 受理举报情况

三月份共接各种举报及局交办查处案件5起，结办上月举报案件2起。
2、 专项执法检查情况

三月份，结合局工作重点，着重抓了3方面工作。一是对市列管 24家考核单位开展安全检查，下达隐患整改指令书15份。二是会同危化处对4家危化品生产企业进行联合监督检查。三是就近期对市属考核单位集中检查过程中发现的有关教育培训中存在的问题，与教育培训处一起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三、隐患排查见实效
 通过三月份检查，各单位对隐患排查比较重视，特别是南京长江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我们感到该公司不仅经济效率突飞猛进，同时安全生产工作有声有色，颇有特色，尤其是在抓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上，上下一起抓、部门分工抓、关键部位重点抓，形成了安全隐患随查随纠的氛围。 这个公司经过拉网式的排查，对排查出的一般情况、较大的安全隐患，经过细致的梳理、评估，列出10项作为整顿项目，并且根据先急后缓制定了整改计划，逐项落实了45万元整改资金及责任部门、责任人、整改时间、整改标准。
四、组织召开安全生产监察工作会议 ，贯彻落实总局24号令
3月18日上午，在南京市安监局诸渊深副局长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监察工作会议，市局相关处室和县区安监局参加了会议。
会上听取今年全市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重点的意见，听取关于贯彻国家安监总局24号令，落实局200号文件的意见。鼓楼、玄武、浦口、江宁区局在会上作了监察经验交流。法规处郑仁文处长就关于印发《南京市区县安监局业务工作综合考核办法》的通知在会上进行了讨论。支队长李宁就贯彻总局24号令，落实《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实施细则（试行）》进行宣贯。
诸渊深副局长到会，肯定了全市监察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对做好2010年全市安全监察工作提出了要求：一是进一步认清行政执法新形势，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提出“三个发展”，安全执法要有创新，要有新突破；二是进一步开展好安全生产年活动，认真抓好两个突出；三是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的措施，开展全市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创优活动。
